
中粮生物化学（安徽）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的事前确认函 

 

我们于 2018 年 10 月 25 日收到中粮生物化学（安徽）股份有限公司提交的

《关于马鞍山中粮生物化学有限公司向中粮生化能源（肇东）有限公司申请

3,000万元委托贷款的议案》、《关于增加公司 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于公司向吉林中粮生化有限公司申请 2亿元委托贷款的议案》等相关材料。

我们认真审阅了有关材料，公司董事会秘书和管理层就有关事项与我们进行了充

分的沟通。 我们认为： 

一、马鞍山中粮生物化学有限公司向中粮生化能源（肇东）有限公司委托贷

款 3,000万元人民币事项，有利于中粮生化全资子公司马鞍山中粮生物化学有限

公司优化融资结构，提高资金利用效益，符合中粮生化经营发展的需要；交易所

涉及各方均属中粮集团实际控制，内部协调难度较小，能够有效防范资金风险,

维护资金安全；交易各方拟签署的《委托贷款合同》遵循平等自愿的原则，定价

原则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不影响公司独立性。 

基于上述情况，我们同意将该事项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二、公司增加 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符合公司利益和股东利益最

大化原则，公司与关联企业之间的业务往来按一般市场经营规则进行，与其他业

务往来企业同等对待；本公司与关联企业之间不可避免的关联交易，遵照公平、

公正的市场原则，交易价格将按照市场规律，以市场同类交易标的的价格为依据；

交货、付款均按相关合同条款执行。 

上述交易内容属于公司正常的业务范围，交易价格公允、公开、公平、合理，

符合公司生产经营和持续发展的需要，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行为，

日常关联交易的实施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不利影响，公司不会因此类交易对关

联方产生依赖或被其控制。 

基于上述情况，我们同意将该事项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三、公司向吉林中粮生化有限公司申请 2亿元委托贷款事项，交易利息不高



于中粮生化在其他国内金融机构取得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利率；中粮财务公司作为

委托贷款的代理方，为中粮生化提供委托贷款以及其他金融服务，收取手续费及

其他服务费将不高于国内金融机构办理同类业务所付费用，不会损害公司及其他

股东的利益。基于上述情况，我们同意将该事项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对于上述议案，公司董事会在审议时需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应出现损害公司、股东及非关联方利益的情形。  

 

独立董事签字页： 

 

何鸣元                  陈敦                   卓敏  

 

 

 

 

 

 

 

 

2018 年 11 月 6 日 




